
缘何多人对卖房款主张债权

2020 年 6 月，张先生走进江汉区检察院 12309 检察服务中心，举报陈

强、范磊之间4年前的一桩民间借贷纠纷案为虚假诉讼。“范磊就是拿着该

案的生效民事调解书，向我提起返还原物诉讼。结果法院判我向范磊返

还人民币40万元，我真是有理说不清。”

原来，陈强曾向张先生借款还贷。为偿还张先生的借款，陈强便委托张

先生出售其名下房屋，以冲抵两人之间债务。张先生售房后获偿人民币70万

元。没想到，范磊突然拿着前述民事调解书找上门来，主张自己对陈强也有债

权，陈强同意以售房款抵债，要求张先生返还40万元。遭到拒绝后，范磊以返还原物纠纷为

由将张先生起诉至法院并获得支持。张先生不服，提起上诉，不料二审仍然以败诉告终。申

请再审也被驳回。无奈之下，张先生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办案检察官依据一审、二审判决书分析，张先生败诉的关键原因有两点：首先，陈强委托张先生

出售其名下房屋时，委托书中并没有注明售房款用于冲抵两人之间的债务。而根据法律规定，受托人处

理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因此，法院认为售房款的所有权仍然属于陈强。其次，则是一份产

生于2017年的民事调解书。

该民事调解书载明，2015 年 5 月，陈强因生意周转缺资金，向范磊借款 150 万元，约定当年年底还款。范磊

以银行汇款方式向陈强全额转账。但还款期限届满后，陈强却未按时还款，范磊多次催要未果，故诉至法院。

案件审理过程中，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自愿达成协议：确认陈强欠范磊借款本金人民币 150 万元，陈强于

两周内一次性偿还；对于利息及逾期利息问题，双方另行协议处理。上述协议，法院以民事调解书予以确认，双

方当事人签收后生效。

正是这份民事调解书，使得陈强与范磊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由生效裁判文书所确认。加之陈强也向范磊承

诺，以上述售房款冲抵两人之间的部分债务。据此，法院认为，范磊有权向张先生主张返还售房款。

150万元的银行流水单据系伪造

收到控告申诉检察部门移送的线索后，民事检察官金升展经初步研判，发现陈强、范磊在民间借贷案件审理

过程中确实存在诸多可疑之处。“从证据上看，陈强和范磊在诉讼过程中缺乏对抗、原告范磊放弃巨额利息诉求、

案件迅速调解结案等，这些情形符合司法实践中虚假诉讼的某些特征。”

为查明事实，办案检察官前往法院调取相关案卷。卷宗显示，范磊为证明陈强向其借款150万元，向法院提

供的主要证据是一张借条及一份名下银行卡2015年5月的交易查询单。此银行流水显示，范磊确实曾转账150

万元至陈强账户。

端详两份书证，金升展对该笔交易是否存在“闭环”转账产生了怀疑。“闭环转账，就是范磊转 150 万元给陈

强，陈强再转回，两次操作形成闭环。但范磊起诉时，可能只截取了前半部分作为证据，营造出了借款的假象。”

办案检察官解释道，“要查明真相，必须拿到更长期间的银行流水。”

不料，当检察官到开户银行调查核实时，工作人员一眼便断定，该单据绝非出自该行柜台、柜员机等任一端

口，“虽然账户属实，但这张单据与我行交易查询单的样式明显不同。”

谨慎起见，检察官依法调取了范磊账户2015年5月的银行流水，与原查询单交易记录逐项比对，发现仅月初

款项进出一致，之后便完全不同，且 150 万元汇款在新查询单中屡寻不见！至此，检察官确认，由范磊提交至法

院的打印单据系伪造，该笔交易根本不存在。

随后，办案检察官分别向范磊、陈强核实案情。面对真假两份银行流水，范磊自称全不知情，陈强则辩称诉

讼时自认存在转款事实是因为遭到胁迫，但此番说辞与2017年二人在法庭上的陈述明显前后不一。

“范磊伪造证据，与陈强恶意串通，通过诉讼获取法院生效民事调解书，又以此作为主要证据向法院提起返

还原物诉讼并获得支持，该民事调解书侵害了张先生的合法权益。”办案检察官说。随后，检察官将陈强、范磊民

间借贷纠纷检察监督案提交检委会会议讨论，检委会委员一致认为，该案系虚假诉讼，应当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

建议。

虚假诉讼炮制者自食恶果

查实主要证据系伪造后，办案检察官全面调取了该案所涉及的其他民事诉讼案件及执行案件卷宗，以绘制

思维导图的方式，厘清案件之间的关系。同时，对当事人、案外人逐一进行询问，固定好关键证据。最终，经分析

研判，检察官认定该案既涉及民事虚假诉讼，也可能存在虚假诉讼犯罪线索，遂于2020年11月17日将该案线索

及前期调查所得全部证据移送至公安机关及本院刑检部门。

公、检双方密切配合，进一步查明，2016年底，陈强因为另一起民间借贷纠纷在三地均作为被执行人被强制

执行。陈强在法院有一笔 476 万余元的执行款，但该款项不足以清偿所有债权人，法院决定按比例分配。为骗

取执行款，范磊与陈强共谋虚假诉讼，骗取前述法院生效民事调解书后申请参与对执行款的分配，实际分得执行

款75.59万余元。

2021年1月，江汉区检察院通知范磊到院配合调查，随后公安机关将其抓获。同年6月，陈强经公安机关传

唤后到案，两人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2021年5月、7月，江汉区检察院依法以涉嫌虚假诉讼罪先后对两

人提起公诉。同年 8 月，法院一审判处范磊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2 万元；判处陈强有期徒刑十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陈强不服，提起上诉。同年11月，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22年3月，江汉区检察院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书。经审判委员会讨论，法院认为调解书确有错误，应

予再审。近日，法院再审判决撤销原民事调解书，驳回原审原告范磊的诉讼请求。（文中涉案当事人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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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法治报》 陈颖婷 童画

“我只是帮朋友忙而已，我可不知道这

些电话卡和设备会被用于犯罪。”2022 年 9

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在

审查一起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时，涉

案人员张某如是说道。而正是因为张某提

供的多张电话卡以及一台 GOIP 虚拟拨号

设备，导致多名被害人被骗共计 60 余万

元。

“这起案件的作案手法有别于一般的

仅提供电话卡、银行卡帮助他人实施电信

诈骗的方式，而是采用虚拟拨号技术为犯

罪分子前端诈骗提供技术便利。”承办检察

官表示。

2022 年 6 月，李先生接到一个陌生电

话，对方自称为某个贷款平台的客服，致电

是因为李先生在该平台的账户出现问题，如

不及时处理，将会影响今后征信。李先生情

急之下，没有细想，就按照对方的指示，将钱

款转入“指定”专用账户。但是很快，他就发

现自己的账户并没有问题，而那一通电话直

接让他损失了39万余元。

李先生随即报警。差不多时间报警的

还有多名被害人，警方顺藤摸瓜，顺着电话

查到了上海男子张某。

2022年5月，张某接到了一个认识不久

的朋友消息，对方提出想请张某帮忙办几张

电话卡以及一台 GOIP 设备（一种虚拟拨号

设备，可同时插入数十张甚至上百张电话

卡）交给他，并承诺支付“租金”。

2022年6月，张某先后以自己或者他人

名义办理了 60 余张手机卡提供给对方，又

以做房地产推销、需要办理一台虚拟拨号设

备用于拨打销售电话为由，拿到了一位朋友

名下公司的信息，顺利办理了一台 GOIP 设

备。拿到设备后，他还参与了调试操作。

张某到案后声称：“只是想多赚钱。”事

实上，据其供述，他从中获利不过千元左右，

但他提供的电话卡和 GOIP 设备，在不到一

个月的时间里，至少让 4 名被害人被犯罪分

子诈骗共计60余万元。

刚到案时，张某辩解自己对他人利用这

些电话卡和 GOIP 设备实施诈骗全然不知

情。

“你已经发现很多电话卡被封停了，为

什么仍然继续提供电话卡？”2022 年 6 月中

旬，通讯运营商曾检测到张某名下的电话卡

涉嫌欺诈，封停了他名下多张电话卡。张某

为此还特意去询问过营业厅工作人员，工作

人员的证词可以证明，张某对电话卡被封停

的原因心知肚明。但此后，张某仍继续提供

新的电话卡给他人。

面对检察官的讯问，张某其实无法自圆

其说，最终对犯罪行为供认不讳并认罪认

罚。

2022 年 10 月，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以

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对张某提起

公诉。日前，法院作出判决，张某被判处有

期徒刑8个月。

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然

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

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

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行为，

则可能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承办检察官介绍，在司法实践中，很多

人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认识不足，到

案后也会找各种理由狡辩。“事先不知情”

“只是帮忙”是最常见的理由，就如同本案中

的张某一般。检察官认为，张某明知其电话

卡因涉嫌网络诈骗犯罪被冻结的情况下，仍

积极申请挂失、补办新卡，而后再次提供给

他人，这应当认定其主观上明知他人利用信

息网络实施犯罪。所以，所谓的“不知情”

“不知道”，是站不住脚的，更不可能免罚。

谁才是真实的
“帮忙”办理

电话卡和一台设备
为何“换来”8个月的刑期？

“帮忙”办理
电话卡和一台设备
为何“换来”8个月的刑期？

《检察日报》 周晶晶 付静宜 王冰寒

为逃避债务，两名男子伪造借条及银行流水骗取法院生

效民事调解书，侵犯案外人利益。收到控告举报后，湖北省

武汉市江汉区检察院民事检察部门积极履行调查核实权，在深挖案件线索并

移送公安机关侦查的同时，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最终，经历刑事案件

审理、民事案件裁定再审，被告人陈强、范磊因犯虚假诉讼罪被判处有期徒

刑，原审民事调解书被依法撤销。


